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涪发改委发〔2020〕419号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渝府办发〔2019〕114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涪陵新城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单位：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渝府办发〔2019〕114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公管发〔2020〕22号），现将该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附件：渝公管发〔2020〕22号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6月5日      
附件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关于贯彻落实渝府办发〔2019〕114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20年5月26日）
[bookmark: zs]各区县（自治县）招标投标监督管理部门，有关单位：
[bookmark: zw]《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渝府办发〔2019〕114号）的实施，对规范我市招标投标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招标投标行政监督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制度日趋完备。文件实施中，也遇到一些亟待明确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好改革文件的贯彻落实工作，现就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等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通知如下：
一、关于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一）完善招标文件编制。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应当指导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标文件中明确：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或者拒不提交低价风险担保或者履约担保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应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对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投标人应对上述招标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无条件予以响应。
（二）严格处罚放弃中标行为。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有《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行为，导致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放弃中标的，按中标项目金额10‰罚款上限予以行政处罚，按信用记分上限一次性记12分，纳入黑名单管理；中标候选人有《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行为的，视为特别严重信用不良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按信用记分上限一次性记12分，纳入黑名单管理；中标人有《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行为的，按中标项目金额10‰罚款上限予以行政处罚，按信用记分上限一次性并处记12分，纳入黑名单管理。
（三）规范低价风险担保。招标人应当在法定时限内向中标候选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发出中标通知书前，招标人应当书面告知中标候选人提供低价风险担保，明确担保金额、提交截止日期等具体要求。招标人应当充分考虑中标候选人低价风险担保提交、手续办理时间等因素，从招标人低价风险担保书面通知送达中标候选人之日起到中标候选人将低价风险担保提交送达至招标人之日止，原则上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候选人拒不提交或者在约定期限内未按要求提交低价风险担保的，招标人应当撤销中标通知书，并在约定的低价风险担保送达截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中标候选人。中标候选人以保函形式提交低价风险担保的，所提交的保函必须不可撤销且见索即付。
（四）放弃中标后原则上应重新招标。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的，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原则上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应指导招标人依法重新招标。
二、关于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发售费用
（五）原则上不再收取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发售费用。采用电子招标投标的项目，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机构原则上不得收取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发售费用。


